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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李佳芬

電話：03-3322101#7575

電子信箱：10034655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人字第109004671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各級學校教育人員109年8月1日退休審定作業一

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辦理旨揭審定作業事宜，請各校人事人員先行收件預為

審查，並配合下列事項：

(一)送件期程：109年3月5日（星期四）至3月11日（星期

三）止。

(二)教師年資維護：請於送件前確實至WebHR人力資源管理資

訊系統，將申請退休人員各段年資之「表1基本資料」、

「表19經歷」、「表20考績」、「表35動態」、「表38

敘薪」等資料維護正確，俾利進行後續審核。

(三)收件作業：

１、收件方式：以郵寄掛號、公文交換或親自送件至本府

教育局人事室。

２、收件窗口：

(１)高國中學校：科員李佳芬。

(２)國小學校：科員陳智芬(復興區請送交科員連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090001994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3/02 17:34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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涵)。

３、檢附證件：請確依「桃園市各級學校教職員退休案件

應附表件自我檢覈表及注意事項」辦理，已公告於本

局網站公務檔案下載區（便民服務/檔案下載/公務檔

案下載）。

二、旨揭審查作業規劃期程如下：

(一)109年3月5日至11日各校開始送件。

(二)109年3月23日至5月26日召開審查委員會審查案件。

(三)109年4月至5月分批公告有疏漏學校修正及補件。

(四)109年6月上旬完成核定作業。

三、未於本府教育局辦理109年退休意願調查時提出，臨時申請

109年專案退休者，請另案檢附具體證明文件函報本府同意

後，再行送件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(桃園市復興區立幼兒園

除外)

副本：

55


